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6年3月10日刊登在法治日报上的原告重庆费洛门贸易有限责
任公司诉被告李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公告中“并定于2026年4月2
4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五法庭开庭审理本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
决。”应更正为“并定于2026年4月27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
开庭审理本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”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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